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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李宗仁之新金融法

廣
州
市
廿
五
日
電
•
合
衆
血•
訊
♦
財
政
部
長
徐
堪
宣
稱
。
代
理
總
絶
李
宗
仁
， 

旗
佈
之
新
金
融
計
創
。
實
行
採
取
流
通
白
銀
制
度
，
去
年
八
月
之
®
濟
改
良 

辦
法
。
業
經
如
以
修
改
-
聽
候
立
法
院
之
批
准
一
是
次
之
新
辦
法
仍
然
禁
絶
 

- 

外
幣
流
通
世
內
。
政
府
將
授
權
中
央
銀
行
收
買
外
幣
。
根
據
市
面
黃
金
及
外
 

濃
淸
算
証
券
價
値
給
値
。
中
央
銀
布
井
得
在
市
上
買
賣
黃
金
白
銀
以
安
定
市
 

價
♦
去
秋
發
生
之
金
圓
券
仍
繼
續
流
通
。
其
與
外
幣
交
換
比
率
將
根
據
市
價
 

决
定
。
黃
金
與
白
能
之
輸
出一

律
須
受
限
制
，
出
國
者
僅
許
携
帶

II
値
美
金 

五
百
元
之
硬
幣
，
返
國
者
亦
准
携
帶
同
樣
黄
金
白
銀
入
口
。
其
他
之
輸
入
黄
 

金
白
銀
俱
須
繳
納
一
定
之
進
口
稅
•

⑥
閻錫山已飛囘太原

一
直
慶
廣
播
訊
。
太
原
綏
靖
公
署
主
任
閻
錫
山
・
二
十
日
下
午
■
由
南
京
飛
返
太 

- 

原
。
該
日
上
午
•
閻
主
任
接
見
中
央
社
記
者
。
在
答
覆
各
項
問
題
時
•
首
先 

謂
。
此
次
本
人
晋
京
任
務
。
因
爲
完
全
解
决
駐
守
軍
民
食
粮
等
問
題
,
已
經 

獲
得
圓
滿
解
决
。

▲
幷
且
謂
•
伊
此
次
到
京
。
中
央
對
於
太
原
保
衞
戰
。
表
示
熱
烈
關
懷
。
政
府 

願
盡
最
大
之
努
力
。
予
以
支
持
・
立
法
院
囊
監
.祭
院
。
勞
殊
有
加
 

亦
給
以

請與題磨代接 

本社置勿伙洽 

預約船期由大埠開

企
李
夫
倫
總
統
 

美
格
將
軍
號 

威
路
臣
總
統
 

戈
登
將
軍
號

三
月
 

九
日
 

三
月
 

十
八
日
 

三
月
 

三
仁
日
 

四
月
 

十
五
日

A

代理囘國及加美飛機

电
汎
美
航
空
公
司
 

命
西
北
航
空
公
司
 

命
非
立
賓
航
空
公
司
，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
，並
 

叵

 

、
宀*̂3

◎
鳴 
謝：
」 

敬
敗
者
本
社
于
二
月
二
日
舉
行
成
立
三一 

十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叨
蒙
遠
近
洪
門
機
關
一 

各
昆
仲
各
男
女
僑
胞
及
僑
界
社
團
書

中
華
员■

三
十
八4
二
月
廿
五
號 
(
星
期
五
) 

新
聞
紙
第
十
卷
第
二
百
四
十
八
號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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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 
張

東

蓀
/
 

如
胡
適
之
先
生
這
樣
故
意
忽
視
歷
史
。
用
以
遷
就
當
權
者
•
這
是
精
神
不 

獨
立
■
渣
覆
精
神
不
獨
立
的
自
由
主
義
實
在
今
天
還
不
佔
多
數
■
除
此
以
外
■ 

却
不
能
説
絶
對
沒
有
眞
正
的
自
由
主
義
者
•
他
們
的
精
神
確
是
獨
立
的
•
我
在 

未
詳
述
這
些
自
由
主
義
者
的
內
心
狀
態
以
前
，
先
要
講
一 
講
自
由
在
精
神
上
是
 

如
何
造
成
的
，

我
願
强
調
继
吿
訴
國
人
的
是
。
中
國
接
受
西
方
文
化
雖
只
短
短
近
五
十
年
 

・
然
而
却
在
思
想
界
文
化
界
中
養
成
壹
種
所
謂
「
自
由
胸
懷
的
陶
養
」
♦
乃 1
 

寰
種
態
度
。
或
風
格
•
卽
治
學
。
觀
物
。
與
對
人
的
態
度
或
性
情
•
亦
可
說
是 

壹
種
精
神
、，
不
過
這
個
精
神
不
是
覚
旦
隨
便
能
得
的
。
乃
必
須
積
若
干
學
養
而
 

篌
方
可
致
之
♦
在
此
又
非
指
一
二
人
能
如
此
而
言
•
實
謂
整
個
文
化
界
含
有
遭
 

樣
的
風
度
•
這
種
精
神
却
正
是
西
方
文
化
中
最
寶
貴
的
地
方
。
卽
在
西
方
亦
是 

大
家
都
認
爲
腰SI

寶
貴
的
•
這
個
精
神
是
先
起
於
希
臘
文
化
中
•
柏
拉
圖
所
攻

擊
的
「辯
士
」對
膝
道
樣
的
精
神
實
有
一 

至
於
到
了
近
世
"
科
學
家
哲
學
家
的
一

蘇
格
拉
底
還
是
受
飽
們
的
影
響
。 

多
。
蓋
列
劉
至
笛
卡
兒
開
其
端
・

.
以
後
不
但
恢
復
了
希
臘
的
自
由
精
脚
。
並
且
史
走
上
了
一 
偶
新
的
自
由
方
向
。 

在
哲
學
家
之
中
，
英
國
的
洛
克
與
休
謨
尤
爲
盡
力
較
多
，
總
之
。
壹
»
哲
學
史 

與
壹
部
科
學
史
就
不
外
是
紀
錄
道
個
自
由
精
神
，•
如
何
生
長
•
如
何
發
展
•
在 

人
類
文
化
上
•
西
洋
文
化
有
其
異
彩
•
未
嘗
不
星
正
由
於
此
•
亦
可
說
人
類
文
 

化
中
得
有
西
洋
文
化
■
正
是
替
人
類
全
體
開
拓
育
個
新
局
面
，
偷
使
沒
有
迨
個 

自
由
精
神
♦
恐
怕
卽
不
會
有
實
驗
的
科
學
•
不
會
有
一 
進
步
」的
觀
念
。
本
會
對 

於
人
生
幸
福
•
不
論
從
個
人
方
面
抑
或
從
社
會
方
面
。
能
法
去
加
以
改
良
・
所 

以
西
洋
文
化
雖
不
免
仍
有
種
裡
弊
病
•
但
其
中
所
含
的
這
個
自
由
精
瀬
却
是
最
 

可
直
的
•
而
爲
他
種
文
化
所
無
的
。
老
實
鏡
，
卽
鳩
克
斯
亦
正
是
道
個
自
由
文
 

化
的
產
物 -
不
先
有
這
個
氣
氛
。
則
馬
克
斯
的
思
想
是
不
會
產
生
的
•

(
未
完
)

穩
寧
達
權
社
乃
麽
民
治
黨
達
傕
社
 

山 

尾
城
民
治
黨 

柯
京
民
洽
黨
 

咧
城
民
品
 

治
黨 

滿
城
民
治
黨
達
權
社
仝
 

咧
城
瑛

建
階
社 

卡
城
崇
義
會
 

咧
城
溫
植
庭
 

咧
城
鄭
濃
泮
 

繆
鉄
聲 

梁
少
成
夫
婦
 

黃
砍
石 

劉
頌
權 

梁
鈴
南 

李
泮
奕

吳
英
蛀 

張

文

耀

周

淸

譚

棠

上
 

袁

懼

林

遠

進

那

灼

李

均
3 

張
椿
積
夫
婦
 

李
坤
黃
國
髒
夫
婦
 3

 

趙
仕
勝 

袁
永
和
胡
 

壬 

謝
衡
石
上
 

梁
甄
積
蘭
曾
翠
屛
 

胡
維
賀
 
方
奕
膠
』 

金
龍
酒
模
 

以
上
每
五
元 
.
黃
賢
慶
 

』 

余
潮
中 

新
星
公
司 
李
關
衞 
關
如
囈I

部
榮
均
，
袁
葉
泮 

蘭
頓
琼
民
胎
黨
 

都
城
民
洽
黨
 

以
上
毎
三
元
 

黃
炳
祥

梁
高
 

每
二
元
五 

余
玉
和
吳
玉
嗚
* 

咧
城
梁
掌
朝
 

咧
城
溫
用
寬
 

謝
梓
生
送

每
二
元 
(
以
上
俱
賀
金
)

袁
永
和
美
酒
當
樽
 

周
拔
家 
黃
桂
棠
.3

 

敬
送
茶
点
數
百
件
 

梁
甄
積
蘭 

梁
曾
工

翠
屛
仝
送
生
花
二
盆
 

生
菓
二
箱 

雲
毋
民
治
黨
總
支
部
 

雲
埠
民
治
黨
支
 

部 

雲
埠
達
權
社
 

大
漢
公
報 

域
埠 

民
治
黨
支
部 

域
埠
達
權
總
社
黨
近
 

埠
黨
社 

企
城
黨
社 

砥
打
板
汝
党
部

都
城
党
社 

穩
寧
達
權
社
錦
碌
党
社
百

蘭
頓
党
部
 

乃
麽
黨
进 

尾
城
民
治
黨
 

柯
京
民
治
党
 

片
市
駅
別
黨
社
 

滿
城 

党
就 

咧
城
黨
社 

本
埠
民
治
黨

1
1
維就 

◎
鄭慶讓 春立 尙藝 春茂歸國鳴謝

啟
者
弟
等
久
別
思
歸
的
于
二
月
廿
五
號
搭
戈
登
將
軍
號
輪
歸
國
荷
蒙
 

宗
親
戚 

友
厚
贈
珍
品
惠
賜
程
儀
並
殼
筵
餞
別
又
蒙
南
平
別
墅
及
堂
所
設
茶
會
歡
送
拜
領
 

之
餘
銘
感
五
中
祗
以
行
期
忽
忽
未
遑
一 
一 
握
手
道
別
深
爲
抱
歉
謹
費
報
端
藉
鳴
 

謝

18 並

祝

一

列
位
康
健◎

片市佐治民治黨分部

鳴
謝
民
國
卅
吉
年
經
費
芳
名

黃
位
貳
拾
元 

駱
珍 

周
高
第 

毎
五
元 

李
煦
四
元 

張 

昌

林
 

有 

每
三
元 

余
睦
二
元 

周
維
潤
豊
元
 5

◎
申國洪門民治黨駐域埠支部 

春
宴
經
費
鳴
謝
 

恕
不
稱
呼
 

大
舘
拾
元
 

寶
源
舘
五
元
 

新
世
界
舘
弍
元
 

尙
利
舘
嚙
元 

昌
利
牌
檯

编

鎬
 

陳
仍
就 

李

林
 

鄧

解

李
A
耀 

每
名
五
毛

V
E
瑋
碼
嚙 ̂
篇

•/•,;•
匹

夏
歷
議
次
己
丑
年
正
月
廿
八
日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年

賀
儀
祝
詞
鮮
花
美
酒
生
菓
茶
点
等
等
拜I

 

領
之
餘
感
激
靡
旣
謹
誌
數
言
用
鳴
謝

ta 辘

卡
城
達
權
支
社
謹
啟
 
a

'*̂
■

惠
賜
芳
名
 

恕
不
稱
呼
 

昌
利
牛
檯
賀
金
 

ttr
元 

梁
裕
昌
廿
元
 

潘
仲
謙
夫
婦
壹
拾
元
 

鄭
松
煦
怡
元 

丘
煥
謙
拾
元 

黃
東
文
拾
元
 

羅
護
世

六
元 

域
毋
達
權
總   

8t 
雲
毋
民
治
黨I

I

達
權
就
仝 

雲
埠
大
漢
公
報
 

黨
近
一 

民
治
党
達
權
社 

企
城
民
洽
鶏
達
權
 

都
城
達
權
社
倣
打
板
汝
埠
民
洽
黨

認

眞

大

掃

賣

 

由
二
月
一
日
起
至
三
月
一
日
止

全舖貨品由 
九折 至二折 

歡迎參觀 
外埠光顧 

目錄印便 
函索即奉

B

5
c

s

◎
中華職工總會 

中
華
民
國 W
八
年
度 

第
七
屆
職
員
一 
覽
表 

事 
黃
文
甫
 

黃
敬
三 

馬
發
强 

李

霖

馬

、週 

羅
均
平 

■ 
余
勤
平 

劉
煥
堯 

胡
劍
靑

理常
務
理
事
馬
發
强
 

黃
文
甫 

余
勸
平 

候
補
理
事
孫
漢
平
 

馬
磐
基 

黃
生
元 

林
庾
梅 

劉 

志 

監
事
馮
重
平
 

胡
百
津 

李
• 
安 

湯 

好 

雷
社
俊

常
務
監
事
李
 

安

候
補
監
事
何
成
貽 

司
徒
活
俊 

總
務
股
幹
事
 
黃
敬
三

助
理 

胡
劍
靑 

雷
宜
堪 

財
務
股
幹
事
 

馬 

週

助
理 

馬
磐
基 

周
湛
賢 

龔
貞
信 

交
際
股
幹
事
 

李 

霖 

助
理
蔣
焯
黃
景
源
 

調
查
股
幹
事
 

司
徒
活
俊 

助
理
馬
池
黃
庚
華

劉
德
超 

昧
打
利
市
專
員
李
道
全
 

胡
焯 

李
勝 

黃 

順 

惡
愼
伙
專
員 

黃
伯
樵 

◎
加
拿
大
雲
高
華

黃漢升體育會職員表 

中
華
民
國 W
八
年
份 

執
行
委
員 

文
甫 

儉
傳 

敬
三 

恭
禧 

少
波 

昭
立 

蟒
光 

士
洲 

敗
莊 

常
務
委
員 

少
波 

， 

顧 

問 

漢
魂 

潮
衍
 
愼
余

殿
軍 

增
業 

候
補
執
委 

占
三 

增
桐 
華
大 
錦
成 

監
察
委
員 

世
滚 

會
賢 

淵
偉

子
文 

肥
韶 

候
補
監
委
 

義
華 

黃
根

總
務
科
長
 

儉
傳 

理
財
科
長
 

蘭
香 

交
際
科
長
型
俠
 

宣
傳
科
長 

景
仁 

調
查
科
長 

英
發 

核
數
科
長 

宣
瀚 

庶
務
科
長 

元
亨 

國
技
科
長 

麟
光 

瑞
獅
科
長 

尊
大 

特
務
書
記
 

敗
莊

副
文
甫 

副
祺
文 

副
生
元 

副
占
三 

副
傳
仲 

副
增
桐 

副
德
乾

副
炳
輝 

奕
彪 

副
飛
雄 

惠
泉

最
大
之
安
慰
與
光
榮
•"
閻
氏
强
調
稱 

・
自
助
始
能
得
人
助
•
人
肋
就
是
天
 

肋
。
事
在
人
爲
"
吾
人
只
有
奮
勉
堅
 

忍

一 
爭
取
最
後
五
分
鐘
之
勝
利
• 

▲
閻
氏
對
於
大
局
的
看
法
• 
表
示
絶
對 

樂
觀
■
他
謂
。
在
精
誡
團
結
。
目
標 

一 
致
。
行
動
一 
致
之
下
■
伊
願
意
最 

大
之
努
力
謀
取
全
面
和
平
。

▲
目
前
中
央
對
於
鞏
固
江
防
。
稲
定
金 

融
•
整
理
財
政
三
大
匸
作
•
完
全
有 

良
好
之
計
副
與
部
署
•
至
於
個
人
决 

盡
力
保
衞
太
原
"
報
効
國
家
，
大
局 

一 
定
可
以
好
轉
•

。邵力子明日返南京 

南
京
卄
五
日
電
。
美
聯
社
訊
。
政
府
和 

平
代
表
邵
力
子
♦
定
期
明
日
返
京
。 

向
代
理
總
統
李
宗
仁
直
接
報
吿
與
共
 

產
党
領
袖
談
商
和
平
三
日
之
經
過
。 

據
華
字
報 
紙
載
稱
。 
邵
氏
在
石
家
莊
 

會
見
共
党
首
領
毛
澤
東
及
周
恩
來
。 

彼
二
十
二
日
到
步
• 
至
廿
四
日
離
開

一
連
與
安
。
周
•
會
談
三
日
。
聞

G代
理
總
統
李
宗
仁
南
赴
廣
州
。
是
星 

期
末
可
以
由
桂
林
，
長
沙
・
返
囘
南 

京
云
■

•
加拿大艦駛抵上海 

上
海
廿
五
日
電 
一 
合
衆
社
訊
•
加
鑫
大
 

戰
艦
新
月
號
•
是
日
駛
抵
上
海
-
加 

入
美

18

駐
西
太
平
洋
艦
隊
■
在
必
須 

時
，
準
備
撤
退
在
中
國
之
加
拿
大
僑
 

民 
一 聞
此
艦
乃
戰
後
加
艦
到
中
國
之
 

第
一
艦
云u

儼美女記者激怒蘇俄 

紐
約
二
十
四
日
電
。
美
聯
社
訊
。
斯
左 

朗
夫
人
乃
親
共
產
之
美
國
女
著
作
家
 

。
被
蘇
俄
指
爲
間
諜
。
撥
囘
美
國

0  

是H
安
抵
此
間
。
據
對
記
者
稱
。
彼 

永
未
有
參
加
間
諜
活
動
一
亦
未
嘗
作
 

破
壞
蘇
俄
或
其
他
國
家
工
作
。
俄
國 

當
局
誤
會
彼
之
爲
新
聞
努
力
•
爲
偵 

探
俄
颱
秘
密
-
故
將
彼
遣
送
出
境
・ 

據
斯
左
朗
夫
人
所
乘
返
美
之
飛
機
上
 

女
侍
役
云
。
斯
左
朗
夫
人
・
會
對
她
 

語
•
彼
與
蘇
俄
當
局
發
生
不
和
。
是 

固
彼
欲
巡
視
共
産
之
中
國
•
擬
取
道 

西
伯
利
亞
赴
華
，
但
蘇
俄
不
欲
將
西

伯
利
亞
之
路
開
田

.
彼
一

其
情
。
故
彼
此
發
生
爭
論
云
，

■

△
本報價目表 

(
零
酒
毎
份
六
仙
)

△
每季 

三元七五 
四元 五毫 

四元零五 
四元 五毫

△
毋冃 

雲域派到 -
元二五 

本埠郵寄一元五毫 

加屬美墨二兀四五 

中國各國一元五毫

△
半备 

七元五毫 
九
兄 

七元九五 
九 
元

△
全年 

豊十五元 
壹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

$
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拨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
：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 

一

_
_
_
_
_
_
司
理
部
啟
一

代辦入籍 
移民事件 
各種委托 

代理燕梳 
文件翻譯 
法衙傳話

^
5

唱片又新到 
目錄亦印備

獻

票囘


